校区档案留校申请书
	姓名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手机号
	
	紧急联系人（家人）姓名及电话
	

	邮箱
	

	本人已阅读并明确以下相关政策：
1. 毕业后档案留校期间，学校仅提供签约、就业推荐等国家有关毕业生择业活动规定范围内的服务。
2. 学校学生档案室不具备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职能，无法办理转正定级、开具相关人事证明等服务，档案留校期间毕业生相关工作记录无法存档。
3. 毕业二年内毕业生落实就业单位或明确档案去向后，应及时、主动联系学校办理档案迁移手续，避免档案材料缺失。
4. 毕业二年后，毕业生未及时、主动联系学校且档案滞留学校的，学校将统一为毕业生办理档案回生源地手续。
5. 毕业生档案保留旨在服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，申请者需向学院提交个人求职择业的详细说明材料。

	档案留校二年超期后，学校将按以下信息为毕业生办理档案转寄手续，由于填报信息不准确、通讯地址变化未及时告知等原因，造成档案邮寄丢失等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	档案转寄单位
	（详情可查询各省市接收未就业大学生相关政策）

	档案转寄地址
	（档案由档案室寄送）

	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内容，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本人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：
   签字：           
学院盖章         
	学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
学校盖章           



本表一式两份，校区和学生各留一份。校区就业电话：0990-6633056，档案联系电话：0990-66320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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